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 109年 度 中 小 字 第 4107號    02

        原 　 　 　 告 　 吳 子 浵  03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姜 承 浤  04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陳 儀 沛  05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范 世 賢  06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請 求 給 付 買 賣 價 金 事 件 ， 本 院 於 民 國 110年 1月 15日  07

       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， 判 決 如 下 ：  08

            主       文  09

        被 告 應 給 付 原 告 新 臺 幣 貳 萬 貳 仟 伍 佰 玖 拾 柒 元 。  10

        訴 訟 費 用 新 臺 幣 壹 仟 元 ， 由 被 告 負 擔 。  11

        本 判 決 得 假 執 行 ； 但 被 告 以 新 臺 幣 貳 萬 貳 仟 伍 佰 玖 拾 柒 元 為 原 告  12

        預 供 擔 保 後 ， 得 免 為 假 執 行 。  13

            事 實 及 理 由  14

        壹 、 程 序 事 項 ：  15

        一 、 按 訴 狀 送 達 後 ， 原 告 不 得 將 原 訴 變 更 或 追 加 他 訴 ， 但 擴 張 或  16

            減 縮 應 受 判 決 事 項 之 聲 明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，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 255  17

            條 第 1項 第 3款 定 有 明 文 。 本 件 原 告 起 訴 時 原 聲 明 ： 被 告 應 給  18

            付 原 告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31,442元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109年 度 沙 小  19

            字 第 721號 卷 第 17頁 ） 。 嗣 迭 次 變 更 聲 明 ， 最 終 於 本 院 民 國  20

            110年 1月 15日 言 詞 辯 論 時 ， 變 更 聲 明 為 ： 被 告 應 給 付 原 告 22  21

            ,597元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185頁 ） ， 核 屬 減 縮 應 受 判 決 事 項  22

            之 聲 明 ， 與 前 開 規 定 相 符 ， 應 予 准 許 。  23

        二 、 被 告 經 合 法 通 知 ， 未 於 最 後 言 詞 辯 論 期 日 到 場 ， 核 無 民 事 訴  24

            訟 法 第 386條 各 款 所 列 情 形 ， 爰 依 原 告 聲 請 ， 由 其 一 造 辯 論  25

            而 為 判 決 。  26

        貳 、 實 體 事 項 ：  27

        一 、 原 告 主 張 ： 被 告 於 109年 3月 間 利 用 原 告 所 經 營 之 「 商 店 入 口  28

            」 臉 書 社 團 交 易 平 臺 ， 要 求 原 告 代 購 生 活 日 用 品 、 衣 服 等 多  29

            達 100多 件 ， 商 品 總 價 為 41,442元 ， 嗣 原 告 陸 續 向 多 家 上 游  30

            廠 商 訂 購 被 告 所 預 定 之 商 品 ， 並 將 商 品 寄 送 到 超 商 ， 由 被 告  31

            自 行 取 貨 。 而 被 告 已 取 貨 之 商 品 價 值 為 18,485元 ， 其 餘 價 值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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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22,957元 之 商 品 （ 下 稱 系 爭 商 品 ） ， 原 告 於 109年 5、 6月 間  01

            寄 送 ， 則 因 被 告 於 期 限 內 未 到 超 商 取 貨 致 系 爭 商 品 被 退 回 。  02

            被 告 曾 於 109年 5月 31日 匯 款 10,000元 、 同 年 11月 27日 匯 款 2,  03

            000元 、 110年 1月 11日 匯 款 6,845元 ， 尚 餘 22,597元 未 付 款 。  04

            被 告 完 全 未 通 知 原 告 要 取 消 ， 只 說 在 服 刑 ， 並 未 於 原 告 代 為  05

            訂 貨 後 的 7日 內 告 知 解 除 契 約 ， 在 本 件 訴 訟 中 才 主 張 解 除 契  06

            約 。 爰 訴 請 被 告 給 付 代 購 商 品 之 金 額 等 語 ， 並 聲 明 ： 如 程 序  07

            事 項 變 更 後 之 聲 明 ； 願 供 擔 保 請 准 宣 告 假 執 行 。  08

        二 、 被 告 則 以 ： 對 於 原 告 主 張 其 先 在 臉 書 社 團 上 張 貼 商 品 圖 片 ，  09

            被 告 表 示 要 購 買 後 ， 原 告 再 向 廠 商 訂 貨 之 購 買 的 流 程 及 被 告  10

            已 取 貨 之 商 品 價 值 為 18,485元 ， 其 餘 未 取 貨 之 商 品 價 值 22,9  11

            57元 等 事 實 不 爭 執 。 被 告 於 109年 3月 8日 向 原 告 完 成 訂 貨 後  12

            ， 於 原 告 備 貨 2-4星 期 期 間 ， 被 告 因 失 業 收 入 不 穩 定 ， 有 告  13

            知 原 告 ， 嗣 被 告 於 109年 5月 31日 匯 款 10,000元 給 被 告 ， 因 收  14

            入 不 如 以 往 ， 無 力 給 付 未 取 貨 之 22,957元 系 爭 商 品 價 金 ， 原  15

            告 亦 知 悉 被 告 財 務 不 穩 定 ， 最 後 因 為 被 告 入 監 關 係 ， 才 導 致  16

            無 法 出 面 調 解 。 被 告 所 訂 購 之 商 品 大 部 分 為 日 常 用 品 或 衣 服  17

            ， 皆 為 公 版 尺 寸 ， 即 使 商 品 退 回 ， 並 不 會 造 成 原 告 無 法 銷 售  18

            。 系 爭 商 品 原 告 寄 出 後 ， 被 告 於 109年 6月 下 旬 未 至 超 商 取 貨  19

            ， 由 超 商 退 回 系 爭 商 品 ， 係 依 消 費 者 保 護 法 （ 下 稱 消 保 法 ）  20

            第 19條 解 除 系 爭 商 品 契 約 等 語 ， 資 為 抗 辯 ， 並 聲 明 ： 原 告 之  21

            訴 駁 回 。  22

        三 、 得 心 證 之 理 由 ：  23

          � 原 告 主 張 之 前 揭 事 實 ， 業 據 提 出 貨 品 交 易 明 細 （ 已 取 貨 及 未  24

            取 貨 商 品 ） 、 兩 造 對 話 紀 錄 、 臉 書 網 頁 截 圖 、 郵 政 存 簿 儲 金  25

            簿 、 原 告 匯 款 廠 商 明 細 、 原 告 向 廠 商 訂 購 清 單 、 原 告 與 廠 商  26

            LINE對 話 紀 錄 等 件 為 證 （ 見 本 院 109年 度 沙 小 字 第 721號 卷 第  27

            21至 33頁 、 本 院 卷 第 61至 67頁 、 第 91至 181頁 ） ， 且 被 告 就  28

            其 以 網 路 訂 購 方 式 請 原 告 代 購 系 爭 商 品 ， 且 未 於 期 限 內 至 超  29

            商 收 取 系 爭 商 品 ， 致 系 爭 商 品 遭 退 回 原 告 等 事 實 均 不 爭 執 ，  30

            堪 信 屬 實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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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� 原 告 主 張 被 告 應 給 付 系 爭 商 價 金 ， 被 告 則 辯 稱 系 爭 商 品 未 取  01

            貨 由 超 商 退 回 原 告 ， 係 依 消 保 法 第 19條 規 定 解 除 系 爭 商 品 契  02

            約 ， 則 本 件 兩 造 爭 執 之 事 項 應 為 ： 兩 造 間 就 系 爭 商 品 交 易 是  03

            否 適 用 消 保 法 第 19條 之 規 定 ？ 原 告 請 求 被 告 給 付 系 爭 商 品 價  04

            金 有 無 理 由 ？  05

          � 通 訊 交 易 係 指 企 業 經 營 者 以 廣 播 、 電 視 、 電 話 、 傳 真 、 型 錄  06

            、 報 紙 、 雜 誌 、 網 際 網 路 、 傳 單 或 其 他 類 似 之 方 法 ， 消 費 者  07

            於 未 能 檢 視 商 品 或 服 務 下 而 與 企 業 經 營 者 所 訂 立 之 契 約 ； 通  08

            訊 交 易 或 訪 問 交 易 之 消 費 者 ， 得 於 收 受 商 品 或 接 受 服 務 後 7  09

            日 內 ， 以 退 回 商 品 或 書 面 通 知 方 式 解 除 契 約 ， 無 須 說 明 理 由  10

            及 負 擔 任 何 費 用 或 對 價 ， 但 通 訊 交 易 有 合 理 例 外 情 事 者 ， 不  11

            在 此 限 。 前 項 但 書 合 理 例 外 情 事 ， 由 行 政 院 定 之 。 企 業 經 營  12

            者 於 消 費 者 收 受 商 品 或 接 受 服 務 時 ， 未 依 前 條 第 1項 第 3款 規  13

            定 提 供 消 費 者 解 除 契 約 相 關 資 訊 者 ， 第 1項 7日 期 間 自 提 供 之  14

            次 日 起 算 。 但 自 第 1項 7日 期 間 起 算 ， 已 逾 4個 月 者 ， 解 除 權  15

            消 滅 ， 消 保 法 第 2條 第 10款 、 第 19條 第 1至 3項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 16

            。 又 本 法 第 19條 第 1項 但 書 所 稱 合 理 例 外 情 事 ， 指 通 訊 交 易  17

            之 商 品 或 服 務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， 並 經 企 業 經 營 者 告 知 消 費 者  18

            ， 將 排 除 本 法 第 19條 第 1項 解 除 權 之 適 用 ： � 易 於 腐 敗 、 保  19

            存 期 限 較 短 或 解 約 時 即 將 逾 期 。 � 依 消 費 者 要 求 所 為 之 客 製  20

            化 給 付 。 � 報 紙 、 期 刊 或 雜 誌 。 � 經 消 費 者 拆 封 之 影 音 商 品  21

            或 電 腦 軟 體 。 � 非 以 有 形 媒 介 提 供 之 數 位 內 容 或 一 經 提 供 即  22

            為 完 成 之 線 上 服 務 ， 經 消 費 者 事 先 同 意 始 提 供 。 � 已 拆 封 之  23

            個 人 衛 生 用 品 。 � 國 際 航 空 客 運 服 務 ， 亦 為 通 訊 交 易 解 除 權  24

            合 理 例 外 情 事 適 用 準 則 第 2條 所 明 定 。  25

          � 原 告 以 網 路 通 訊 方 式 與 被 告 就 系 爭 商 品 成 立 契 約 ， 此 為 兩 造  26

            所 不 爭 執 ， 是 兩 造 間 就 系 爭 商 品 之 交 易 當 屬 消 保 法 所 定 之 通  27

            訊 交 易 。 惟 原 告 主 張 系 爭 商 品 屬 代 購 型 商 品 ， 並 提 出 被 告 下  28

            訂 後 其 始 向 廠 商 訂 購 之 相 關 明 細 、 原 告 匯 款 廠 商 明 細 、 原 告  29

            向 廠 商 訂 購 清 單 、 原 告 與 廠 商 LINE對 話 紀 錄 等 件 為 證 （ 見 本  30

            院 卷 第 135至 181頁 ） ， 被 告 就 此 訂 購 流 程 亦 不 爭 執 （ 見 本 院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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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卷 第 78頁 ） ， 且 原 告 於 「 商 店 入 口 」 臉 書 社 團 明 確 記 載 該 交  01

            易 平 臺 為 代 買 代 購 之 方 式 ， 堪 認 被 告 委 請 原 告 向 廠 商 代 下 單  02

            購 買 商 品 時 ， 即 得 以 清 楚 知 悉 被 告 僅 為 代 購 商 品 之 服 務 平 台  03

            。 另 觀 諸 被 告 於 109年 3月 8日 向 原 告 完 成 訂 購 後 ， 原 告 即 告  04

            知 被 告 預 購 商 品 皆 需 等 待 2至 4星 期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25頁 ） ， 且  05

            原 告 於 同 年 5、 6月 間 始 交 寄 系 爭 商 品 ， 益 徵 系 爭 商 品 為 原 告  06

            因 被 告 訂 購 後 始 依 據 被 告 指 定 之 尺 寸 、 樣 式 向 廠 商 購 買 ， 屬  07

            有 客 製 化 給 付 之 情 事 ， 符 合 通 訊 交 易 解 除 權 合 理 例 外 情 事 適  08

            用 準 則 第 2條 第 2款 所 揭 示 之 情 形 ， 應 可 排 除 消 保 法 第 19第 1  09

            項 解 除 權 之 適 用 。  10

          � 被 告 另 辯 稱 系 爭 商 品 為 日 常 用 品 及 衣 服 ， 皆 為 公 版 尺 寸 ， 被  11

            告 得 依 消 保 法 規 定 以 退 回 商 品 解 除 契 約 ， 其 未 取 貨 由 超 商 退  12

            回 商 品 即 是 表 示 解 除 契 約 云 云 。 縱 認 系 爭 商 品 非 屬 客 製 化 給  13

            付 而 不 符 合 合 理 例 外 情 事 ， 惟 兩 造 之 交 易 方 式 ， 既 係 由 原 告  14

            為 被 告 代 購 商 品 ， 即 屬 以 勞 務 給 付 提 供 服 務 ， 則 本 件 兩 造 間  15

            就 系 爭 商 品 之 代 購 服 務 契 約 ， 於 原 告 代 為 訂 購 並 通 知 被 告 受  16

            領 時 ， 已 完 成 勞 務 之 給 付 ， 被 告 如 欲 主 張 解 除 契 約 ， 應 於 接  17

            受 服 務 後 7日 內 以 書 面 通 知 方 式 向 原 告 表 示 解 除 契 約 ， 企 業  18

            經 營 者 未 提 供 解 除 契 約 相 關 資 訊 者 ， 消 費 者 應 於 接 受 服 務 後  19

            7日 期 間 起 算 4個 月 內 行 使 解 除 權 ， 否 則 解 除 權 即 為 消 滅 。 查  20

            ： 被 告 於 109年 3月 8日 向 原 告 留 言 訂 貨 ， 經 原 告 代 為 向 廠 商  21

            訂 購 後 ， 被 告 先 於 109年 5月 7日 、 以 通 訊 軟 體 通 知 原 告 「 先  22

            晚 點 寄 因 為 我 人 不 在 中 部 」 、 同 年 月 12日 通 知 原 告 「 可 以 晚  23

            一 些 匯 款 嗎 ？ 貨 也 先 不 寄 」 、 同 年 月 18日 通 知 原 告 「 好 的 ，  24

            我 下 個 月 再 給 你 處 理 好 嗎 ？ 因 為 … 我 被 停 業 還 收 入 不 穩 中 ，  25

            我 下 個 月 較 穩 定 的 就 能 匯 款 給 妳 了 ， 不 好 意 思 」 、 同 年 月 31  26

            日 通 知 原 告 「 我 先 匯 1萬 元 給 你 」 （ 見 本 院 109年 度 沙 小 字 第  27

            721號 卷 第 25頁 ） ， 同 年 7月 15日 通 知 原 告 「 Sorry！ 我 因 酒  28

            駕 關 係 ， 政 府 不 願 讓 我 罰 款 ， 我 得 去 關 六 個 月 ， 所 以 請 見 諒  29

            ！ 六 個 月 後 見 」 （ 見 同 上 卷 第 27頁 ） ， 自 同 年 5月 31日 後 至 7  30

            月 15日 之 期 間 ， 則 經 原 告 多 次 詢 問 均 未 見 被 告 回 應 （ 見 本 院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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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卷 第 187至 191頁 ） ， 依 上 開 兩 造 間 通 訊 對 話 紀 錄 可 知 ， 被 告  01

            僅 一 再 要 求 延 期 寄 貨 及 匯 款 ， 始 終 未 曾 向 原 告 表 示 不 買 或 解  02

            除 契 約 之 意 思 ， 甚 至 系 爭 商 品 在 109年 6月 下 旬 因 被 告 未 取 貨  03

            而 由 超 商 退 回 原 告 後 ， 被 告 於 109年 7月 15日 亦 僅 通 知 原 告 6  04

            個 月 後 見 ， 仍 未 表 達 何 種 解 除 契 約 或 取 消 不 買 之 意 思 ， 則 被  05

            告 抗 辯 其 以 不 取 貨 之 方 式 向 原 告 為 解 除 契 約 之 意 思 表 示 ， 核  06

            與 事 實 不 符 ， 原 告 主 張 被 告 係 於 本 件 訴 訟 中 才 主 張 解 除 契 約  07

            應 可 採 信 。 則 本 件 被 告 於 109年 11月 6日 本 院 言 詞 辯 期 日 始 向  08

            原 告 表 示 解 除 契 約 ， 已 逾 其 接 受 服 務 後 7日 期 間 起 算 4個 月 ，  09

            被 告 之 解 除 權 業 已 消 滅 ， 不 得 再 依 消 保 法 第 19條 解 除 契 約 。  10

          � 被 告 已 不 得 行 使 契 約 解 除 權 ， 如 前 所 述 ， 而 原 告 為 被 告 代 購  11

            之 商 品 總 價 為 41,442元 ， 扣 除 被 告 於 109年 5月 31日 匯 款 10,0  12

            00元 、 同 年 11月 27日 匯 款 2,000元 、 110年 1月 11日 匯 款 6,845  13

            元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41頁 對 話 紀 錄 、 第 57頁 匯 款 單 、 第 185頁 言  14

            詞 辯 論 筆 錄 ） ， 被 告 尚 應 再 給 付 原 告 22,597元 （ 計 算 式 ：  15

            41,442－ 10,000－ 2,000－ 6,845＝ 22,597） 。  16

        四 、 綜 上 所 述 ， 原 告 依 代 購 契 約 之 法 律 關 係 ， 請 求 被 告 給 付 原 告  17

            22,597元 ， 為 有 理 由 ， 應 予 准 許 。  18

        五 、 本 件 係 適 用 小 額 訴 訟 程 序 所 為 被 告 敗 訴 之 判 決 ， 依 民 事 訴 訟  19

            法 第 436條 之 20規 定 ， 應 依 職 權 宣 告 假 執 行 。 原 告 陳 明 願 供  20

            擔 保 請 准 宣 告 假 執 行 ， 僅 係 促 使 本 院 發 動 職 權 ， 無 庸 另 為 准  21

            駁 之 諭 知 。 另 為 衡 平 被 告 之 利 益 ， 爰 依 職 權 宣 告 被 告 為 原 告  22

            預 供 擔 保 後 ， 得 免 為 假 執 行 。  23

        六 、 本 件 訴 訟 費 用 額 依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36條 之 19第 1項 確 定 為 1,00  24

            0元 ， 並 依 同 法 第 78條 命 由 被 告 負 擔 。  25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1     月     29    日  2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臺 中 簡 易 庭  2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陳 文 爵  28

        以 上 為 正 本 ，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。  29

       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， 應 於 送 達 後 廿 日 內 ， 以 判 決 違 背 法 令 為 理 由 ， 向  30

       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狀 並 表 明 上 訴 理 由 （ 上 訴 理 由 應 表 明 一 、 原 判 決 所  31

５



        違 背 之 法 令 及 其 具 體 內 容 ； 二 、 依 訴 訟 資 料 可 認 為 原 判 決 有 違 背  01

        法 令 之 具 體 事 實 ） ， 如 於 本 判 決 宣 示 後 送 達 前 提 起 上 訴 者 ， 應 於  02

        判 決 送 達 後 廿 日 內 補 提 上 訴 理 由 書 （ 須 附 繕 本 ） 。  03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1     月     29    日  0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何 惠 文  05

６


